
嘉 域 集 團 有 限 公 司
二零零六年中期報告

28

董事於股本之權益
於結算日，本公司之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（如有）（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（「證

券及期貨條例」）第XV部）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

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香港聯交所」）之權益（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

該等條文彼被視為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），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指

之登記冊之權益，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之權益如下：

於股份之好倉：

所持本公司每股

面值0.10港元之 佔已發行

董事 身份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

何永安先生 公司權益 293,845,822* 63.84%

林焯輝先生 實益擁有人 303,600 0.07%

馬子超先生 實益擁有人 78,000 0.02%

* 何永安先生被視為擁有The Grand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之100%實益權益，該公司透過其全

資附屬公司Barrican Investments Corporation擁有本公司293,845,822股普通股。


